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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與非編制人員服務評量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12日北府人考字第 1000332988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7月 5日北府人考字第 101208076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26日新北府人考字第 1090488138號函修正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評量機關）為

評量約聘僱與非編制人員之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約聘僱人員係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 約僱人員：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

用之人員。 

（二） 聘用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之人員。 

本要點所稱非編制人員係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進用之下

列各款人員： 

（一） 雇工。 

（二） 臨時雇工。 

（三） 暫僱人員。 

三、評量機關之約聘僱與非編制人員於當年度一月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服務成

績，依本要點辦理評量。 

前項評量區分如下： 

（一） 平時評量：於每年四月、八月評量其平時之服務績效。 

（二） 年終評量：於每年年終綜合評量其年度之服務績效。任職未滿一年，

且十二月一日在職者，亦同。 

四、評量項目及評分如下： 

（一）共同項目：（占八十分） 

１、工作品質（占三十五分） 

（１）能否精確妥善處理承辦工作及業務，且掌握時效，數量亦達一般

水準。 

（２）是否具對工作所需專業領域及作業流程之熟稔度。 

（３）能否對承辦業務提出創見或具體改進措施。 

（４）能否分析問題癥結，並運用知識、技能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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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是否具電腦及網路應用能力。 

２、服務態度（占十五分） 

（１）是否對工作負責盡職，自動自發，積極辦理，勇於任事。 

（２）能否與他人齊心合力，運用各自專業解決同一問題，以達成組

織目標。 

（３）能否對民眾及同仁簡要中肯敘述表達，言詞詳實清晰。 

３、品德操守（占十五分） 

（１）是否誠實、廉潔及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 

（２）能否於壓力下適當控制情緒。 

（３）是否於上班時間內從事非公務之行為。 

４、差勤管理（占十五分） 

（１）準時上、下班，並於出、退勤時親自刷卡或簽到、退紀錄。 

（２）依長官指派核實出差執行任務，差畢即返單位處理公務。 

（３）上班時間內，因處理公務之需，必須臨時公出者，有無事先經單

位主管同意。 

（二）其他項目：（占二十分） 

由各評量機關就受評人工作內容自行訂定，或經由相互間討論後定之。 

前項第一款各目內之細目，各評量機關可按受評人實際工作性質自

行選訂或修訂之；各項目之分數不得調整，惟各細目之分數得自行分配

之。 

五、 約聘僱與非編制人員平時獎懲標準得比照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辦理，並於核予獎懲時，權責機關應完備相關之書

面舉證紀錄。 

六、評量機關辦理評量之作業權責及程序如下： 

（一）平時評量： 

１、各評量機關應將所屬約聘僱與非編制人員之勤惰及獎懲紀錄登載於

平時及年終服務評量紀錄表（如附件一），並由單位主管（如科長）

就其工作品質、服務態度、品德操守、差勤管理等共同項目及其他

項目，採面談或其他方式，本綜覈名實，作準確客觀且公正之評量。 

２、平時評量之結果，如有待改進事項，單位主管應以書面、口頭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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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適當方式告知受評人，必要時應給予協助、輔導或訓練，並持續

追蹤其改進情形。 

（二）年終評量： 

１、單位主管應先就所屬約聘僱與非編制人員進行初評。 

２、各評量機關應成立評量委員會，由評量機關副首長、首長指定人員

及單位主管共同組成，並由機關首長指定一人擔任主席，於每年年

終依平時評量結果綜合評量其年度服務績效，並評列等別及分數後，

送機關首長核定。評量委員會議之委員最低出席比例、決議方式、

嚴守秘密及人員迴避等事項，得參照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相關規定

辦理。 

３、機關首長如對評量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評量委員會復議。機關首長

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４、年終評量結果應以書面通知受評人。 

七、各評量機關約聘僱人員年終評量結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視本府財政狀況得優先續聘僱，年終獎金足額發

給。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視本府財政狀況得續聘僱，年終獎金

足額發給。 

（三）丙等：不滿七十分，不續聘僱，年終獎金不發給。 

非編制人員年終評量等別、分數及年終獎金依前項辦理，評量機關亦得

據以作為業務調整或輔導訓練之參據。如符合勞基法終止契約之事由者，

依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各評量機關辦理年終評量，考列甲等比例，不得超過受評人數百分之七

十五。 

八、 年度內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始得評列甲等： 

（一）曾獲一次記功二次以上，或累積達記功二次以上之獎勵。 

（二）負責盡職，承辦業務均能於限期內完成，績效良好，有具體事蹟。 

（三）辦理為民服務業務，工作績效及服務態度良好，有具體事蹟。 

（四）對於艱鉅工作，能克服困難，達成任務，有具體事蹟，經權責機關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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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維護公物，克盡善良管理職責，減少損害，節省公帑，有具體重

大事蹟，經權責機關獎勵。 

（六）在工作或行為上有良好表現，經權責機關或聲譽卓著團體，公開表揚。 

（七） 對主管業務，提出具體方案或改進辦法，經採行認定確有績效。 

九、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評列甲等： 

（一）平時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 

（二）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 

（三）事、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 

前項第三款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

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病假之日數。 

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評列乙等以上： 

（一）平時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二次以上處分。 

（二）一年內累積曠職達五日以上，未達十日。 

下列情事不得作為評列年終評量等次之考量因素：  

（一） 依法規規定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檢)假、產假、

流產假、陪產假或因安胎事由所請之各項假別。 

（二） 依法規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 

十、約聘僱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立即終止契約： 

（一）貽誤公務，造成重大過失，導致不良後果。 

（二）涉及貪污案件，經提起公訴。 

（三）圖謀不法利益、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 

（四）侮辱、誣告或脅迫長官，經查屬實。 

（五）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經查屬實。 

（六）無故曠職連續四日，或一年累積十日。 

十一、各評量機關於年終評量辦理後或因前點之事由，經核定約聘僱人員不續

聘僱或終止契約者，應書面通知當事人。 

十二、約僱人員因第十點之事由遭到終止契約者，得於收到終止契約通知書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評量機關提出申訴，評量機關對申訴案件之答覆，應

自收受申訴書（如附件二）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必要時得邀請申訴人及

評量機關之單位主管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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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處理： 

（一）無具體之事實內容。 

（二）未具真實姓名，服務機關、戶籍住所及聯絡電話。 

（三）同一申訴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仍提出申訴。 

聘用人員因第十點之事由遭到終止契約者，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

救濟。 

適用勞基法之非編制人員不服終止契約之決定時，得依相關法規逕向

本府勞工局等相關機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各依其適用之相關規定辦理。 


